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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計畫政策目標

114-121年以每年增加2萬戶有效契約數，達成有效契約25萬戶為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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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期計畫補助經費 業者獎勵租屋服務費

項目 房客身分別 臺北市 新北市

桃園市

臺中市
新竹市
新竹縣

臺南市

高雄市
其他縣市

開發費
弱勢戶 24,000 22,000 18,000 16,000 13,000

一般戶 21,000 19,000 16,000 14,000 12,000

包管費
弱勢戶 4,000 3,600 3,000 2,600 2,100

一般戶 3,000 2,600 2,400 2,000 1,800

媒合費
弱勢戶 16,000 14,000 13,000 11,000 9,000

一般戶 12,000 10,000 9,400 8,400 7,000

代管費
弱勢戶 2,400 2,200 1,800 1,500 1,300

一般戶 1,700 1,500 1,300 1,100 1,100

依案件媒合對象區分補助額度



招標期程

5

公告截止
7月中旬

書面審查
7月下旬

中央第5期計畫開辦
9月上旬

評選會議
8月

開標日
7月中旬

公告作業
6月中旬

(另行通知合格廠商)

28天



業者投標資格重點說明
廠商基本資格條件

審查項目 說明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 登記機關核准公司登記之核准函、公司登記表、公司登記證明書、
或列印「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資料之公司登記資料
查詢網站之「公司基本資料」。

➢ 登記機關核准商業登記之核准函、商業登記抄本、商業登記證明書、
或列印「全國商工行政服務入口網」商工登記資料之商業登記資料
查詢網站之「商業登記基本資料」。

➢ 營業項目須具備「H706011租賃住宅代管業」、「H706021租賃
住宅包租業」及「H704031不動產仲介經紀業」。

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
會員證明影本

應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加入所投之分項次租賃住宅服
務商業同業公會，完成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並向主管機關領得登記證，
營業項目包含租賃住宅代管業及租賃住宅包租業（2者皆備）。

若該項次當地租賃住宅服務商業同業公會解散，則依《租賃住宅市場發展及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7
條規定辦理。

租賃住宅服務業登記證影本

不動產經紀業備查公文影本 不以所投分項次當地直轄市、縣（市）政府主管機關所核發為限。



業者投標資格重點說明 不動產經紀業備查公文提醒

➢非不動產經紀業許可函➢ 不動產經紀業備查函



業者投標資格重點說明
廠商或其受雇人或從業人員具有專門技能之證明

審查項目 說明

不動產經紀人證照 如為受雇人，需附最近1期勞保納保或保費繳納證明；
如非受雇人，需檢附與投標廠商的承攬契約。租賃住宅管理人員證照

其他

審查項目 說明

廠商納稅證明影本 檢附營業稅繳稅證明或所得稅證明影本。

廠商信用證明影本
非拒絕往來戶及最近3年內無退票紀錄之票據交換所或受理查詢之金融
機構出具之信用證明文件，並符合投標須知所載規定。

投標廠商切結書正本
依所提供範本用印文件。

投標廠商聲明書正本

押標金繳納憑據 各分項次應繳金額為新台幣50萬元整。

電子領標憑據 檢附本次領標之領標憑據。



決標上限家數

縣市 決標廠商家數上限

1 臺北市 12

2 新北市 20

3 桃園市 20

4 臺中市 16

5 臺南市 10

6 高雄市 12

7 基隆市 4

8 新竹市 3

9 新竹縣 3

10 苗栗縣 3

縣市 決標廠商家數上限

11 彰化縣 6

12 南投縣 3

13 雲林縣 3

14 嘉義市 3

15 嘉義縣 3

16 屏東縣 3

17 宜蘭縣 3

18 花蓮縣 3

19 臺東縣 3

合計 133家



服務建議書撰寫重點
評選項目 項目內容 配分

團隊實績

➢既有業者：各期實績履歷
➢新進業者：近3年履約實績

以租賃住宅服務業資訊提供辦法規定之地政司線上申請系統申報案件
計算，包含年度執行件數及近兩年新增與續約物件數

40

執行構想

人力配置
租屋市場執行策略
作業規劃
既有系統管理經驗
教育訓練與業務宣導行銷構想

40

執行創意
如提高包租約比例、強化弱勢服務、精進修繕流程及規劃
特殊專業訓練等創意項目，提出具體執行說明。

10

服務建議書答詢 10

總計 100



評選規劃

第一階段 – 書面審查

第二階段 – 評選會議

第一階段評選項目 配分

團隊實績 40

執行構想 40

第二階段評選項目 配分

執行創意 10

服務建議書答詢 10

由評選委員以兩階段進行評分，並以兩階段總分轉換為序位評比。

平均總評分未達60分者不予
納入第二階段評選。

合計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總分，
以平均總評分在75分以上之
序位合計值最低廠商依序列為
優勝廠商。

➢ 業者評選

➢ 公會評選

由評選委員以書面審查進行評分，廠商無須到場簡報，以總分轉換為序位評比。



後續擴充機制

得視得標廠商履約情形，保留後續擴充之權利，經辦理績效評鑑後，評鑑

結果達80分以上之廠商，取得辦理擴充資格；評鑑結果未滿80分之廠商，

不列為後續擴充對象。

績效評鑑項目

➢ 業者執行表現：如有效契約數、弱勢戶占比等。

➢ 履約文件品質：如案件錯誤率。

➢ 業者服務品質：如客訴處理情形、房東房客之滿意度等。

➢ 業者營運管理：如系統使用及維護管理情形。



系統簡介

地方公會審查案件及清冊

國家住都中心複核與撥款

公證費匯入房客帳戶
住宅出租修繕費、保險費、公證費

匯入房東帳戶
服務費、公證費匯入業者帳戶

通過

通過（核實撥付予申請者）

業者初審後傳送至公會

房東 房客

補
助
申
請

系
統
審
查

撥
款

房東、房客補助費用
• 居家安全保險
• 住宅出租修繕費
• 公證費

不通過

不通過

補
正

補
正

不通過

不通過

退件給業者

退件，由公會退件給業者

自行或業者協
助填寫申請書

業者服務費用
• 媒合費/代管費
• 開發費/包管費

業者

通過

媒合房客 媒合房東申請
及
媒合

自行或業者協
助填寫申請書

• 可由系統匯出申請書

• 提供戶政、財政、
300億資料介接

• 系統產製清冊取代人工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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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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